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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度

报告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赵东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赵东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周万民声明：保证季度报

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300,219,410.77 1,426,875,849.68 -8.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838,198,389.24 839,613,966.44 -0.17%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59,630,565.21 -16.88% 832,853,293.61 -4.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7,908,183.59 -8.10% 30,185,222.80 0.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801,327.64 -35.26% 25,571,658.83 -8.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56,836,954.67 62.3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0% 0.14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0% 0.14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6% 0.09% 3.59% 0.5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898,480.01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28,8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72,141.02

减：所得税影响额 1,028,257.06

合计 4,613,563.97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

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

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

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9,205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赵东明 境内自然人 29.80% 62,784,550 62,688,412

深圳市中科创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87% 27,120,000

章文华 境内自然人 5.44% 11,460,000 11,460,000

蒋学元 境内自然人 3.56% 7,500,000 质押 7,149,300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9% 3,768,679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

限公司-智慧金56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1.74% 3,661,614

苏州工业园区和昌

电器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4% 3,023,616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分红-个

人分红

-019L-FH002深

其他 1.41% 2,961,399

金丽华 境内自然人 1.01% 2,12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易方达

国防军工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1% 1,500,0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深圳市中科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7,1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120,000

蒋学元 7,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500,000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768,679 人民币普通股 3,768,679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智慧金56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661,614 人民币普通股 3,661,614

苏州工业园区和昌电器有限公司 3,023,616 人民币普通股 3,023,616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个人分红-019L-FH002深

2,961,399 人民币普通股 2,961,399

金丽华 2,1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2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

国防军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0

王顺兴 1,1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90,000

德邦基金-光大银行-圣熙3号资产管

理计划

1,014,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14,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赵东明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蒋学元为赵东明的妻弟；赵东明和蒋学元分别持有苏州工

业园区和昌电器有限公司55%和20%的股权；除以上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其他应收款 1,966,896.16 1,194,046.00 64.73% 主要系支付燃气保证金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4,697,103.44 9,946,210.86 -52.77% 主要系留抵增值税减少所致

在建工程 61,320,680.45 27,799,011.40 120.59% 主要系子公司基建投资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22,341,188.08 80,000,000.00 -72.07% 主要系本期归还银行借款所致

应交税费 9,266,295.51 5,216,583.42 77.63% 主要系应交增值税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2,364,720.87 1,424,326.50 66.02% 主要系新设子公司费用增加所致

递延收益 22,181,568.16 15,865,101.97 39.81% 主要系子公司本期收到政府补贴增加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财务费用 -2,197,909.77 71,489.85 -3174.44% 主要系本期汇兑收益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084,231.89 3,260,070.10 -36.07% 主要系计提坏账准备和存货跌价准备所致

投资收益 -28,800.00 1,559,820.18 -101.85% 主要系本期的远期外汇合约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6,013,502.62 3,208,045.58 87.45% 主要系本期收到政府补贴较多所致

所得税费用 4,851,406.67 3,320,867.11 46.09% 主要系母公司本期按25%税率计缴所得税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

56,836,954.67 35,000,422.57 62.39% 主要系本期使用票据支付货款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

-27,747,826.10 -250,509,701.26 88.92% 主要系上期股权投资额较大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

-90,775,748.84 66,511,963.72 -236.48% 主要系本期归还短期借款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公司于2015年6月3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公司于2015年6月23日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滕站签订厦门金英马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议案》，同

意公司向滕站转让公司所持有的厦门金英马影视文化有限公司26.5%股权，公司于2015年6月3日与滕站签署了

《股权转让协议》，并于2015年6月4日披露了《关于出售资产暨股权转让公告》（编号：2015-055）。 详见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2、公司股东赵东明、章文华、蒋学元与深圳市中科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创资产” ）于2015

年5月8日签署了《关于苏州禾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书》，赵东明、章文华、蒋学元拟向深圳市

中科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转让所持本公司股份，其中赵东明拟向中科创资产转让2080万股，章文华拟向中科创

资产转让382万股，蒋学元拟向中科创资产转让250万股。 公司于2015年5月13日披露了《关于股东签署股份转让

协议的公告》（编号：2015-032），并于2015年7月21日披露了《关于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权完成过户登记的公

告》（编号：2015-077）。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3、公司于2015年5月14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2015年6月3日召开的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苏州禾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编号：2015-035）等与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议案，并于2015年5月18日及2015年6月4日披露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公告，公司

股票自2015年5月18日开市起复牌。 公司于2015年8月10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

理通知书》（152293号），公司于2015年8月11日披露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

告》，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实际控制人

赵东明

严格遵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要求及规定，确保将来

不出现占用股份公司资金或资

产的情况。

2008年01月

08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承

诺

实际控制人

赵东明

实际控制人赵东明出具了《关于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

自承诺函签署之日起，本人将不

生产、开发任何与股份公司及其

下属子公司生产的产品构成竞

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不直

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股份公司

及其下属子公司经营的业务构

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也不参与投资任何与股份公司

及其下属子公司生产的产品或

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

成竞争的其他企业。

2008年01月

07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承

诺

实际控制人

赵东明

承诺自2015年7月15日起六个月

内不通过二级市场减持本公司

股票。

2015年07月

15日

2015年7月

15日至

2016年1月

14日

严格履行承

诺

张伟

承诺深圳市中科创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或张伟先生控制的深圳

市威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管理

的基金自2015年7月15日起的一

年之内，通过二级市场或者大宗

交易方式累计增持本公司股票

金额不低于2亿元，并且上述增

持股份完成后未来六个月内不

减持。

2015年07月

15日

2015年7月

15日至

2017年1月

14日

严格履行承

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如有）

无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2015年度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万

元）

2,800 至 3,400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2,135.71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2014年度公司购买的厦门金英马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原厦门金英马影

视文化有限公司）26.5%股权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较大，导致2014年度全

年亏损；公司家电用外观复合材料业务业绩平稳。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苏州禾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东明

2015年10月26日

证券代码：002067� � � �证券简称：景兴纸业 编号：临2015-050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签订对外投资意向性协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年10月27号，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与嘉兴市博

源生物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源生物"）及其股东共同签署了《投资意向书》。 本公

司拟以增资形式在符合评估结果的基础和前提下以不高于1.5元/股的价格向博源生物增资，

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博源生物的股份比例不高于25%。 博源生物实际控制人王雨嘉女士承

诺在本次投资的同时向公司增资不低于400万元人民币并收购部分小股东的股权， 保证其实

际控制人地位不变。 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博源生物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50万元，是一家医药中间体研发及生产制造的企业，专业

从事精神类及白血病治疗药品的原料研发制造， 主要产品为DL-2-氨基丁酸、L-2-氨基丁

酸、D-2-氨基丁酸和L-2-氨基丁酰氨盐酸盐。

博源生物目前处于试生产期，公司将在博源生物正式投产并实现销售后安排开展尽调工

作，并在初步尽调满意后聘请中介机构进行审计评估，确定最终的定价依据，签署正式的投资

协议，公司最终投资以下主要条件获得满足为前提:

在博源生物的实际控制人、原股东和博源生物的协助下令公司满意地完成对该公司的财

务、法律、商业等方面的尽职调查;

公司已经实现正常生产，并已实现销售；

公司无重大不利变化。

公司将根据投资项目的推进情况及时进行公告，本次签署为投资意向书存在一定的不确

定性，在正式签署投资协议前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031� � � �证券简称：中粮地产 公告编号：2015-069

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子公司上海中城联盟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挂牌新三板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5年10月26日接到参股子公司

上海中城联盟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城投资"）的通知，中城投资于2015年10

月26日在新三板正式挂牌。 证券简称：中城投资；证券代码：833880；转让方式：协议转让。

中城投资注册资本：163,63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路林；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

张杨路707号39F39-21室；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资产管理（金融行业除外），企业资产委托管

理，及其相关业务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于2011年6月首次对中城投资进行投资，投资金额为人民币1,290万元，占其总股本

比例为2.06%。 公司于2013年6月对中城投资进行增资，增资金额为人民币2,228万元。 截至目

前，公司累计投资额为人民币3,518万元，持有股份3,000万股，占其总股本比例为1.833%。

特此公告。

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吕仁高、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吕文仁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叶长娟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3,641,583,143.10 1,030,719,203.18 253.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158,952,596.77 553,714,750.14 470.50%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25,722,757.91 118.44% 331,581,591.93 31.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48,424,323.97 11,621.74% 109,699,790.70 964.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7,640,378.13 3,874.02% 108,459,172.49 8,947.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71,083,993.90 6,333.2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1 4,933.33% 0.4 4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1 4,933.33% 0.4 4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5% 1.48% 4.31% 2.6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397,974.4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2,920.92

减：所得税影响额 63,781.0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54.28

合计 1,240,618.21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

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

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734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日照义聚股权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46% 49,484,254 49,484,254 质押 20,080,000

浙江巨龙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50% 46,388,949 7,380,000 质押 46,380,000

金华巨龙文化产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57% 40,220,000 40,220,000 质押 40,220,000

日照银杏树股权投

资基金（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57% 21,029,414 21,029,414 质押 18,138,562

北京康海天达科技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51% 17,647,059 17,647,059 质押 17,647,059

上海合一贸易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90% 15,686,274 15,686,274 质押 11,470,000

吕仁高 境内自然人 4.50% 14,384,651 14,384,651 质押 14,384,651

邓燕 境内自然人 2.81% 8,986,925 8,986,925 质押 8,986,925

上海喜仕达电子技

术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76% 8,823,529 8,823,529 质押 8,823,529

吕成杰 境内自然人 2.37% 7,589,400 5,692,050 质押 7,589,4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浙江巨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9,008,949 人民币普通股 39,008,949

中国银行－嘉实主题精选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4,009,685 人民币普通股 4,009,685

吕成杰 1,897,350 人民币普通股 1,897,350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1,228,014 人民币普通股 1,228,014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人分红-005L-FH002深

1,212,100 人民币普通股 1,212,100

江信基金－民生银行－江信基金聚

财19号资产管理计划

875,325 人民币普通股 875,325

江信基金－民生银行－江信基金聚

财39号资产管理计划

864,153 人民币普通股 864,153

高楞 7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20,000

胡尚书 630,693 人民币普通股 630,693

彭菲 471,700 人民币普通股 471,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吕成杰直接持有巨龙控股 5%股份，属于《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一致行动

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上述前 10�名股东中，胡尚书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数量为 630,693�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0.64%；彭菲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数量为 471,7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0.48%。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

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

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报告期末，货币资金比年初增加466.61%,，主要系本期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成，将

艾格拉斯纳入合并报表所致。

2、报告期末，应收票据比年初减少100%,，主要系公司利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了材料

及设备款。

3、报告期末，其他应收款比年初增加214.99%，主要系本期增加艾格拉斯其他应收款

及重大资产重组保证金所致。

4、报告期末，在建工程比年初减少100%，主要系本期部分在建工程完工结转入固定

资产所致。

5、报告期末，长期待摊费用比年初增加589.43%，主要系本期支付分公司场地租金所

致。

6、报告期末，资产总额比期初增加253.31%，主要系本期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成，艾格

拉斯纳入合并报表所致。

7、报告期末，应付票据比年初减少94.70%，主要系据财务状况和经营现金流量情况减

少票据支付所致。

8、报告期末，预收款项比年初增加70.09%，主要系本期增加艾格拉斯预收款所致。

9、报告期末，应付职工薪酬比年初减少40.02%，主要系到期及时支付职工薪酬所致。

10、报告期末，其他应付款比年初减少31.58%，主要系本期到期解付部分其他应付款

所致增加。

11、报告期末，递延收益比年初增加66.39%，主要系子公司安徽巨龙及艾格拉斯递延

收益增加所致。

12、报告期末，股本比期初增加163.27%，系本期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向艾格拉斯股东

及配套募资对象发行股份所致。

13、报告期末，资本公积比期初增加666.75%，系本期收购艾格拉斯所致。

14、报告期末，未分配利润比期初增加157.38%，系本期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成，将艾

格拉斯纳入合并报表所致。

15、报告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比期初增加470.50%，主要系本期重大资产重

组实施完成，将艾格拉斯纳入合并报表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1、报告期内，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加31.56%，主要系本期增加艾格拉斯营业收入所

致。

2、报告期内，营业成本比上年同期减少35.79%，主要系本期混凝土输水管道销售业务

减少所致。

3、报告期内，管理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39.65%，主要系本期增加艾格拉斯管理费用及

分公司本期停工损失增加所致。

4、报告期内，资产减值损失比上年同期增加701.96%，主要系本期公司坏账准备计提

增加所致。

5、报告期内，营业外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56.85%，主要系本期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6、报告期内，营业外支出比上年同期减少70.07%，主要系本期对外捐赠减少所致。

7、报告期内，所得税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284.61%，主要系本期利润增加，相应产生的

所得税费用也增加。

8、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加964.53%，主要系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成，本季度从二月份起将公司艾格拉斯正式纳入合并报表，因其实现

利润较多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1、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6333.26%,主要系公司本

期收回的货款及保证金较多，支付投标保证金及各项税费等现金流出减少且子公司艾格

拉斯现金流较好所致。

2、报告期内，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868.49%，主要系本期公

司支付部分现金购买艾格拉斯资产所致。

3、报告期内，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1700.97%，主要系本期公

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所致。

4、报告期内，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比上年同期增加1486.93%，主要系本期经营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净额及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净额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

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

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巨龙控股及巨

龙文化

巨龙控股、巨龙文化或其控制

的企业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过

程中认购的本次募集配套资金

新增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

日起 36�个月内不得转让。

2014年05

月22日

报告期内，

未发生任

何违反上

述承诺的

事项。

日照义聚及日

照众聚

日照义聚、日照众聚或其控制

的企业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过

程中认购的本次募集配套资金

新增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

日起 36�个月内不得转让。

2014年05

月22日

报告期内，

未发生任

何违反上

述承诺的

事项。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控股股东浙江

巨龙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实际

控制人吕仁高

先生及其关联

方吕成杰先生、

吕成浩先生

1、控股股东浙江巨龙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吕仁高

先生及其关联方吕成杰先生、

吕成浩先生承诺：自股票上市

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

前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本

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持有

公司股份的全体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承诺：自公司股票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起

一年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已经持有的公司股份，也

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在

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

份数量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

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

六个月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公

司股份；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

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

牌交易出售股份数量不超过所

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

五十。

2010年08

月28日

报告期内，

未发生任

何违反上

述承诺的

事项。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控股股东巨龙

控股、实际控制

人吕仁高先生、

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

公司内部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1、本公司控股股东巨龙控股、

实际控制人吕仁高先生、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出具

了《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2、

本公司内部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出具了

《保密和限制竞争承诺》。

2010年08

月28日

报告期内，

未发生任

何违反上

述承诺的

事项。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如

有）

无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

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2,340.50% 至 2,390.50%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16,999.79 至 17,348.08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696.57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成，从 2�月 13�日起公司将艾格拉斯科技（北京）

有限公司正式纳入合并报表。 因艾格拉斯实现利润较多，因此本报告期净

利润增幅较大。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法定代表人：吕仁高

2015年10月27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陈卫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朱烨梅声明：保证季度报告

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024,619,462.87 1,954,649,262.37 3.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645,510,801.36 1,581,998,450.89 4.01%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84,687,643.70 -5.65% 810,958,810.83 -6.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9,747,109.83 -30.95% 96,880,513.18 -18.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9,867,513.13 -29.62% 81,309,834.39 -25.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97,523,859.22 -22.5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94 -30.91% 0.2911 -18.9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94 -30.91% 0.2911 -18.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2% -1.02% 5.94% -1.9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8,577,928.12

减：所得税影响额 2,768,902.4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38,346.89

合计 15,570,678.79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

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

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

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4,130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億威投資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7.50% 124,800,000 0

朱祥 境内自然人 12.38% 41,186,200 0 冻结 29,500,000

陈卫东 境内自然人 2.66% 8,864,000 6,648,000

陆军 境内自然人 2.01% 6,688,000 5,016,000

邵国柱 境内自然人 1.22% 4,076,000 3,064,500 冻结 1,100,00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1% 4,022,500 0

徐永华 境内自然人 0.92% 3,061,333 2,356,000

顾义明 境内自然人 0.91% 3,020,000 2,280,000

王军 境内自然人 0.82% 2,720,000 2,040,000

顾洪钟 境内自然人 0.75% 2,500,000 1,950,0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億威投資有限公司 124,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4,800,000

朱祥 41,186,200 人民币普通股 41,186,20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4,022,500 人民币普通股 4,022,500

BILL�&�MELINDA�GATES�

FOUNDATION�TRUST

1,961,776 人民币普通股 1,961,776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

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200,5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0,5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1,200,5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0,5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1,200,5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0,5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1,200,5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0,50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1,200,5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0,50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1,200,5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0,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本公司与上述股东均无关联关系，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股

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应收票据较年初增加19,910,494.07元，增长32.88%，主要是公司在收取货款时应收票据较多所致。

2、应收利息金额较年初减少1,017,175.60元，下降31.66%，主要是公司定期存款减少所致。

3、其他应收款金额较年初增加5,922,834.50元，增长1007.88%，主要是公司部分人员出差借用备用金和应收

出口退税款。

4、其他流动资产较年初减少5,258,108.45元，下降46.08%，主要系应交增值税期末留底减少所致。

5、在建工程较年初增加29,593,881.20元，增长36.25%，主要是公司对固定资产的投资增加所致。

6、长期待摊费用较年初减少271,139.97元，下降44.38%，主要是公司超容技术费和江苏荣生电子推广产品制

作展厅费用逐渐摊销所致。

7、递延所得税资产较年初增加2,495,715.06元，增长42.40%，主要系会计和税法时间性差异增加所致。

8、短期借款较年初增加700万元，增长116.67%，主要是子公司江苏荣生电子增加向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9、应付票据较年初下降24,897,893.74元，下降34.44%，主要是公司应收票据支付到期货款而使应付票据支付

减少所致。

10、预收款项较年初增加790,887.24元，涨幅158.89%，主要是收取客户预付款项所致。

11、应付利息较年初下降98,831.78元，下降49.95%，主要是公司在季度已结贷款利息所致。

12、应付股利较年初减少1,025,000元，下降100%，主要系子公司凤翔海源已支付2014年度少数股东股利所

致。

13、其他非流动负债较年初增加812万元，增长344.07%，主要是公司本部获得政府补贴增加。

14、非流动负债合计较年初增加912万元，增长61.37%，主要是公司2015年公司本部及子公司新江海动力获得

政府补贴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1-9月份）

1、管理费用2015年1-9月份较去年同期增长29,328,093.33元，涨幅46.24%，主要系公司研发项目增加使研发

费用增加所致。

2、财务费用2015年1-9月份较去年同期下降6,153,999.81元，降幅73.69%，主要是人民币贬值产生汇兑收益所

致。

3、投资收益2015年1-9月份较去年同期下降17,928,761.51元，降幅64.47%，主要是公司去年同期转让南通托

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

所得所致。

4、营业外收入2015年1-9月份较去年同期上升17,311,355.00元，涨幅749.52%，主要是公司获得的政府补贴收

入所致。

5、所得税费用2015年1-9月份较去年同期下降9,124,590.28元，降幅39.75%，主要是利润总额下降所致。

三、利润表项目（7-9月份）

1、营业税金及附加2015年7-9月份较去年同期下降764,178.23元，降幅41.83%，主要是公司上缴城市维护税和

教育费附加减少所致。

2、管理费用2015年7-9月份较年初上升14,597,152.35元，涨幅74.95%，主要系公司研发项目增加使研发费用

增加所致。

3、财务费用2015年7-9月份较去年同期下降8,656,907.08元，降幅480.72%，主要是人民币贬值产生汇兑收益

所致。

4、资产减值损失2015年7-9月份较去年同期上升1,108,223元，增幅61.17%，主要是各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所致。

5、营业外收入2015年7-9月份较去年同期下降758,250元，降幅69%，主要是公司获得的政府补贴收入减少所

致。

6、营业外支出2015年7-9月份较去年同期上升147,395.11元，涨幅42.55%，主要系公司处置固定资产损失所

致。

7、所得税费用2015年7-9月份较去年同期下降3,716,256.73元，降幅45.02%，主要是利润总额下降所致。

8、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2015年7-9月份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17,128,313.81元、18,033,958.92元、14,317,

702.19元，降幅分别为

32.15%、33.38%、31.28%，主要系公司营业收入下降、研发费用上升所致。

四、现金流量表项目：

1、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上升49,837,597.20元，涨幅58.56%，主要是子公司凤翔海源和江

苏荣生向银行借款增加及归还

银行借款减少所致。

2、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影响较去年同期上升7,155,134.28元，涨幅501.01%，主要是受人民币贬值产

生汇兑收益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

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南通江海电容

器股份有限公

司

公司具备现金

分红条件时，应

当采用现金方

式分配利润，以

现金方式分配

的利润一般不

少于当年实现

的可分配利润

的百分之十；且

最近三年以现

金方式累计分

配的利润不少

于最近三年实

现的年均可分

配利润的30%。

2015年08月23

日

每年 按承诺履行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30.00% 至 10.00%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10,751.39 至 16,895.04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5,359.13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四季度行业景气度和市场需求、竞争格局将持续。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公司法定代表人 ： 陈卫东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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